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2.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3.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4.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6.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7.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8.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9. CC0110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10.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

造業

11. JA02010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

( 限區外經營 )
12. J101090 廢棄物清理業 ( 限區外

經營 )
13.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14.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 限區外經營 )
15.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 限區

外經營 )
16.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17.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1) 桌上型電腦、可攜式電腦、主機

板、伺服器、工作站及高功能多

中央處理器電腦系統、多媒體電

腦、網路電腦、消費性電腦及專

用電腦、微處理機系統、電腦光

碟機、個人數位助理器、平板式

電腦、口袋形電腦、介面卡及前

述各產品、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

零組件之研究、開發、設計、生

產 ( 含模組化生產 )、製造、測試

及銷售。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2.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3.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4.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5.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6.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7.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8.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9. CC0110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10.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

造業

11. JA02010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

( 限區外經營 )
12. J101090 廢棄物清理業 ( 限區外

經營 )
13.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14.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 限區外經營 )
15.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 限區

外經營 )
16.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17.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18.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

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1) 桌上型電腦、可攜式電腦、主機

板、伺服器、工作站及高功能多

中央處理器電腦系統、多媒體電

腦、網路電腦、消費性電腦及專

用電腦、微處理機系統、電腦光

碟機、個人數位助理器、平板式

電腦、口袋形電腦、介面卡及前

述各產品、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

零組件之研究、開發、設計、生

產 ( 含模組化生產 )、製造、測試

及銷售。

因應實務

需求



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二條 (2) 視訊及網路電話、視訊會議設備、

通訊電子設備及前述各產品、半

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組件之研

究、開發、設計、生產 ( 含模組化

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3) 數位衛星電視接收機、機上盒

(Set-Top-Box)、數位視訊解碼器、

多媒體家電及前述各產品、半成

品及其週邊設備、零組件之研究、

開發、設計、生產 ( 含模組化生

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4) 數位電子照相機、影音光碟機、

數位影音光碟機及前述各產品、

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組件之

研究、開發、設計、生產 ( 含模組

化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5) 無限電收發信機 ( 行動電話、無線

網路卡、藍芽通信模組 ) 及前述各

產品、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

組件之研究、開發、設計、生產 (含
模組化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6) 資訊軟體系統及程式之設計、買

賣及資訊系統整合業務。

(7) 兼營與本公司業務有關之進出口

貿易業務。

(8) 液晶電視機及其他視聽電子產品、

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組件之

研究、開發、設計、生產 ( 含模組

化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限
區外經營 )

(9) 各種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清洗、

維修、保養之行業。( 限區外經營 )
(10) 各類電子廢棄產品的再生利用及

清除、處理。( 限區外經營 )
(11) 體外檢測儀器 / 系統 / 模組 / 平

台、治療儀器設備、智慧行動輔

具、一般診斷用 X 光機、生理訊

號檢測醫材與醫療資訊傳輸系統

產品、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

組件之研究、開發、設計、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12) 各類汽車電子產品的製造、加工

及銷售。( 限區外經營 )

(2) 視訊及網路電話、視訊會議設備、

通訊電子設備及前述各產品、半

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組件之研

究、開發、設計、生產 ( 含模組化

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3) 數位衛星電視接收機、機上盒

(Set-Top-Box)、數位視訊解碼器、

多媒體家電及前述各產品、半成

品及其週邊設備、零組件之研究、

開發、設計、生產 ( 含模組化生

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4) 數位電子照相機、影音光碟機、

數位影音光碟機及前述各產品、

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組件之

研究、開發、設計、生產 ( 含模組

化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5) 無限電收發信機 ( 行動電話、無線

網路卡、藍芽通信模組 ) 及前述各

產品、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

組件之研究、開發、設計、生產 (含
模組化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6) 資訊軟體系統及程式之設計、買

賣及資訊系統整合業務。

(7) 兼營與本公司業務有關之進出口

貿易業務。

(8) 液晶電視機及其他視聽電子產品、

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組件之

研究、開發、設計、生產 ( 含模組

化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限
區外經營 )

(9) 各種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清洗、

維修、保養之行業。( 限區外經營 )
(10) 各類電子廢棄產品的再生利用及

清除、處理。( 限區外經營 )
(11) 體外檢測儀器 / 系統 / 模組 / 平

台、治療儀器設備、智慧行動輔

具、一般診斷用 X 光機、生理訊

號檢測醫材與醫療資訊傳輸系統

產品、半成品及其週邊設備、零

組件之研究、開發、設計、生產、

製造、測試及銷售。

(12) 各類汽車電子產品的製造、加工

及銷售。( 限區外經營 )

因應實務

需求



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第五條 本公司設於新竹科學園區，必要時經

主管機關核准並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

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

本公司設於新竹縣科學園區，必要時

經主管機關核准並經董事會之決議得

在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

因應實務

需求

第十九條 ……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六月十七日。

……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

五月三十日。

增訂修訂

日期




